
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禁止存放危险物品贮存保证义务保险条款 

注册号：C00009630622025112603593 

总则 

第一条  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使用。主

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合同相关者，均为本附

加合同的构成部分。凡涉及本附加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 

第二条  本附加合同与主险合同的内容有冲突的，以本附加合同为准。本附加合同未尽事

宜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即行终止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三条  兹经双方同意，本保单承保的保险场所内不得贮存下列物品或留作商品出售: 

(1)酸 

(2)醇 

(3)弹药、爆炸品、烟花及爆竹 

(4)竹、柳条、藤及其制成品 

(5)苯及石油精 

(6)碳化钙 

(7)蜡烛及蜂蜡 

(8)氯酸盐、过氯酸盐及亚氯酸盐 

(9)压缩气体 

(10)棉、大麻、黄麻及木棉(除用机器压缩并箍以铁条之包装者除外) 

(11)棉褥 

(12)照相底片(硝化纤维基) 

(13)柴炭及煤 

(14)闪点低于 150°F 之易燃品 

(15)闪点低于 150°F 之杀虫剂 

(16)线香及祭祀用之纸品(冥镪) 

(17)煤油 

(18)石油气 

(19)火柴(除装载于内匍有锡箔之盒中者) 

(20)席或席包(非以海草织成者，场所内用以覆盖物品之席及席包不受此限) 



) 

(21)石脑油 

(22)硝酸盐或亚硝酸盐 

(23)闪点低于 150°F 之油 

(24)油腻之碎布及棉纱残屑 

(25)闪点低于 150°F 之油漆、搪瓷及亮漆 

(26)纸花、灯笼或其类似物及纸刨花 

(27)过氧化物 

(28)汽油及石油精 

(29)磷 

(30)非以瓶或瓦盛载可供饮用之酒精 

(31)闪点低于 150°F 之油墨 

(32 闪点低于 150°F 之树脂 

(33)苛性钠 

(34)松木之刨片 


